
《平江县瓮江镇塔兴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

（2025-2035 年）》公示稿

一、规划背景

平江县瓮江镇塔兴村被评为湖南省第七批历史文化名村，根据

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的要求为保护塔兴村历史文化遗

存，古村历史，改善村落居住环境品质，指导保护与更新协调发展，

统筹安排各项保护与建议工作，特编制本规划。

二、规划期限

本次规划的期限为 2025—2035年，近期为 2025—2027年，远期

2028—2035年。

三、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为塔兴村行政村全域范围，面积 8.85 平方公里。

核心区以香草坡屋场传统风貌建筑群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

为基础，同时囊括周边传统传统风貌建筑与历史环境要素，最终划定

的核心区面积 46.95公顷。

四、规划目标

传承塔兴村及瓮江镇的历史文化，保护自然、历史文化资源，恢

复塔兴村地域人文特色和民俗文化传统，促进塔兴村社会经济文化可

持续发展。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，将塔兴村打造成为历史文化底蕴深

厚、人居环境优良、特色产业突出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示范点，实现

文化保护、生态宜居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效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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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护框架与内容

1、保护格局

塔兴村村落格局特色可以概括为“三区两轴”，“三区”是指以香草

坡屋场为中心的传统风貌核心区，以南北为分的高山山林保育区以及

围绕汨罗江形成的传统农耕风貌区；“两轴”指沿平伍公路和汨罗江串

联形成的平伍公路发展轴以及汨罗江景观轴。。

2、保护层次

构建“整体—片区—要素”三级保护体系：

村落整体保护：维持“山—水—田—村”的传统格局，保护885.90

公顷历史风貌区，严格控制新建建筑高度、体量与色彩，确保与历史

环境协调。

重点片区保护：划定核心保护区严格保护历史建筑群，建设控制

地带区管控风貌协调性，环境协调区保护自然景观与农耕生态。

历史要素保护：对3处传统古建筑群、2处寺庙、2处古井、4处古

树、2处古桥等分类施策，采取修缮、功能活化等措施，确保物质与

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传承。

3、保护框架

由物质文化遗产、历史环境要素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优秀特色文

化三部分组成。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古建筑群、民居、古寺和古庙

等传统风貌建筑；自然环境要素包括环绕村落周边的自然山体地貌与

古树名木；人工环境要素香草坡古井，横洞里古井、袁里坑石拱桥等；

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皮影戏、舞龙舞狮等传统戏剧，优秀特色文化包

括传统建筑的古建文化、宗教文化等。

征
求
意
见
稿

征
求
意
见
稿征

求
意
见
稿

征
求
意
见
稿

征
求
意
见
稿征

求
意
见
稿



3、保护要素

背靠将军山，面朝汨罗江，形成“枕山面水”的生态基底，民居、

水系与农田紧紧相依，呈现出“山水相依、枕山环田、临水而居”的

传统村落格局，推荐历史建筑3处、传统风貌建筑2处、古树名木4颗、

古井2处、古桥2处；灯戏、平影戏、舞龙舞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宗

族文化、红色文化、农耕文化等优秀传统特色文化。

六、保护范围划定

1、核心保护范围

核心保护范围以塔兴村香草组村落格局完整的地段为核心，除了

包括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集中连片区域外，还包含与有保护价值的

传统建筑有内在关联的空间。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为2.21公顷。

2、建设控制地带

为了便于整体控制和管理，将塔兴村香草组范围内核心保护范围

以外的可建设用地范围均划为建设控制地带，面积为11.12公顷。

3、环境协调区规划

环境协调区范围为村域范围内核心保护区、建设控制地带之外的

其他区域，面积为33.63公顷。

七、区划管理规定

1、核心保护范围保护要求

（1）对于香草坡屋场内的推荐建议历史建筑，其核心保护范围

内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①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可能对建筑原有立面和风貌构成影

响的建设活动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、拆除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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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。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

结构或者使用性质，应当经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

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

②对核心保护范围内所有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应进行

整治、拆除或重建，使其和传统风貌协调。重建建筑不能破坏现有空

间格局，并且要与原有建筑协调且明确区分。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其

他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应当经平江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

门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、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

③在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、扩建活动，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新建、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

服务设施的，应当征求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、建设主管部门、文物

主管部门的意见。同时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论证，并将审批事项予

以公示，征求公众意见，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公

示时间不得少于20日。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，

审批机关应当在公示期满后及时举行听证。

（2）平江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村域内各核心保护范围的主要出入

口设置标志牌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、移动、涂改或者损毁

标志牌。

（3）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、消防通道，应当按照有关的

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。由平江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

同级建设主管部门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订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。

（4）核心保护范围应保持原有空间尺度和历史风貌。地面铺装

应逐渐恢复传统特色，采用麻石条、自然石块或者卵石铺砌；对于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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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保护内的广场、绿地，应充分考虑传统元素和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

扬，创造出独具魅力的公共空间。原有电线杆、有线电视天线等有碍

观瞻之物应逐步转入地下或移位；街道小品(如果皮箱、公厕、标牌

广告、招牌、路灯等)应有地方传统特色，不宜采用现代城市做法。

2、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要求

（1）对于香草坡屋场内的推荐建议历史建筑，其建设控制地带

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①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的形式要和历史建筑的风貌相协

调，必须服从“体量小、色彩淡雅、不高、不洋、不密、多留绿化带”

的原则，要与周边保护建筑及环境协调。新建筑外墙面禁止用白瓷砖

建议建筑墙体用白粉墙做法，采用坡屋顶形式，并用青瓦，也可采用

色调和质感与传统风貌协调的材料。

②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内和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，除必须搬迁及

拆除的之外，应改造其外观形式和色彩，以达到与传统风貌的和谐。

③建设控制地带内与保护对象有对景关系的建筑，要严格控制其

体量、色彩、材质，保证景观的连续性。

④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少量传统风貌建筑须按照核心保护范围内

的历史建筑保护模式进行外观或遗址保护，其功能可以相应调整，内

部设施可以予以改善。

（2）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宜安排重大建设项目，只宜开展观光游

览、生态旅游活动，严格保护历史建筑及周边环境要素，对现有破坏

整体景观的建筑应视情况进行整治。

3、环境协调区保护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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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此范围内的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，应服从“体量小色

调淡雅、不高。不洋、不密、多留绿化带”的原则。其建筑形式要求

不破坏古遗址、构筑物风貌的前提下，可适当放宽。

（2）对各历史要素周边的自然环境加以保护，包括地形、地貌、

植被、河流等构成自然景观要素的综合保护，严格封山育林，进行水

土保持，不得随意侵占农田，从而达到延续村庄与山体田园、自然植

被、河流水域的融合与共存关系，以保持乡域自然美学价值和特色景

观风貌。保护山水与田园之间的视线通廊，突出历史文化名村的外部

环境特色。

八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

1、推荐历史建筑保护措施

建设工程选址，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；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

的，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。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的，建设单

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，报平江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

城乡规划主管部门、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

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，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，

必须进行迁移工程或者拆除的，应当由平江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

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、文物主管部门，报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会

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

2、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措施

对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应严格保留建筑的原有边界、外观样式、

传统装饰构件、建筑材料及雕刻工艺等。为改善传统风貌建筑现有功

能，在保证主体安全的情况下，进行维修、改善，可对建筑内部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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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的改造。

3、历史环境要素保护规划

（1）古井：重点保护古井（香草坡古井）清理淤积，加固井壁

坍塌部分，采用传统材料（如青石、糯米灰浆）修补，严禁水泥抹面；

修复井台铺装及栏板雕刻，移除后期添加的现代设施（如水泵、水泥

围挡）；一般性古井（横里洞古井）以日常维护为主，定期清淤、疏

浚周边排水，防止污水倒灌。

（2）古树：建议将发现的古树公布为古树名木。对于村内古树

名木，实行登记挂牌制度，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，划定古树名

木保护范围，加强日常养护管理。

（3）古桥：重点保护古桥（袁里坑石拱桥）采用传统工艺修复

破损桥体，优先使用原石材或相近材料，避免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外露；

恢复原有栏杆、雕刻等装饰细节，清除不当添加物；一般性古桥（河

东大桥）以日常维护为主，定期清理淤积、杂草，确保排水通畅。

（4）古物件：对原位保存的古物件应维持原有功能与环境，避

免随意移动；散落构件可集中至村部、文化广场等场所展示，配套说

明牌记录历史信息；对易损文物进行三维扫描、高清影像记录，建立

电子档案库。

4、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

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

不仅要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表现形态，而且要保护与它相

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。传统技艺既要保护其原材料，还要适

应当代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；而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的保护则要与其

征
求
意
见
稿

征
求
意
见
稿征

求
意
见
稿

征
求
意
见
稿

征
求
意
见
稿征

求
意
见
稿



相关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。

（1）宗族传承方式

将村落对于生老病死的各种礼仪记录成文字，以便于传承。编制

族谱，是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，对族人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范制

约，对提升社会风气起到正面引导作用。

（2）展览馆保护方式

通过在香草坡屋场建立展览馆来收藏整理地方物质与非物质遗

产的资料，一些面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保

存下来，通过展览、播放让人们认识了解这一文化现象。

（3）家庭传承方式

一些个体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家庭传承方式较为有效，

文化部门可采取生活补贴、收购收藏等方式进行鼓励；也可将一些手

工艺传统进行评定等级，以区别对待，有市场前景的手艺项目可以让

其办班招生，以代代培养传承人继承其手艺，使地方手工艺品走向市

场、社会。

（4）长效保护机制

由政府部门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，实施激励。如对于

传统古民居建筑艺术，特别是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，政府可给予

民居主人资助，定期由传统工匠指导修缮保护。

（5）数字化与网络传承方式

地方文化遗产除了展览馆与活态表演，以及教育等方式的传承，

用数字化、网络化进行保护与传承较为有效，文字、图片、音乐、影

像等借助网络实现资源共享。塔兴村应尽快建立网站，申请专有域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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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反映当地历史沿革、自然地理、历史建筑、历史环境要素、历史街

巷、传统格局及其整体自然环境的文字、图片上传互联网，进行更大

范围的宣传展示。

（6）媒体宣传方式

通过新闻出版、专题宣传、各类广告、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加强对

塔兴村文化空间及其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、宣传，扩大文化遗

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

九、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

1、传统格局展示利用

传统格局展示的内容包括村落内保留的历史环境要素和村落格

局；突出以“山—水—田”格局为主的整体格局展示，体现塔兴村人

与自然完美结合的整体价值特色。将古井、古树等作为传统格局重要

的展示点。对历史环境要素做明确的标识，增强引导性。

2、建议历史建筑的展示和利用

对于仍在使用的建议历史建筑，如传统民居等，保持立面的原有

风貌，改善室内环境和设施，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。

3、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展示

将多处小型公共开敞空间进行景观改造，作为村民的公共文化活

动空间和休憩场所，可以承载一些传统文化活动的展示。既美化了村

落的环境，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，并能够活跃传统文化的传播和

促进。

4、主要游览线路展示

结合塔兴村产业和旅游发展规划，打造属于塔兴村独有的乡村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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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线路：住香草坡民宿、康养中心—登将军山—朝拜妙善古寺—观将

军山云海、汨罗江风光—特色商业一条街餐饮—庭院黄桃、果蔬采摘

—农耕体验—漫步汨罗江。

十、近期实施内容

村庄保护方面：香草坡屋场、凌氏大屋、坦里屋场申报建议历史

建筑；对核心区保护范围内与传统风貌建筑不协调建筑进行改造和整

治；加强香草坡古井、袁里坑石拱桥等历史环境要素的维护和修缮。

村庄发展方面：对核心区保护范围内的传统风貌建筑进行改造，

改造成香草坡民宿，用于以后旅游接待；坦里组、香草坡组打造田园

综合体，用于旅游接待；完成核心区保护范围内的广场、公共厕所、

停车场等设施建设。

十一、主要图纸

1、区位图

2、村域资源要素现状图

3、村域保护要素体系规划图

4、保护范围划定图

5、村域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规划图

6、规划总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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